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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１１

公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４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转增

０．８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的议案》。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６３

，

２１７

，

３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共计转增

１３０

，

５７３

，

８４０

股，转增后公

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２９３

，

７９１

，

１４０

股。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本次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

网络，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 按比例自动计入公司股东账

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８３

，

７５０

，

９００ ６７

，

０００

，

７２０ １５０

，

７５１

，

６２０ ５１．３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７９

，

４６６

，

４００ ６３

，

５７３

，

１２０ １４３

，

０３９

，

５２０ ４８．６８％

合计

１６３

，

２１７

，

３００ １３０

，

５７３

，

８４０ ２９３

，

７９１

，

１４０ １００％

七、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数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中期每股收益

为：

－０．０８２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公司地址：厦门市金桥路

１０１

号世纪金桥园（商务楼）四层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５８９１６９７

；

０５９２－５８９１６９３

电子邮件：

ｊｙａｎ＠６００７１１．ｃｏｍ

；

ｚｏｕｙｐ＠６００７１１．ｃｏｍ

九、备查文件目录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聚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０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召开了第一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会议

经表决未通过《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

导意见》，对于绩差公司，鼓励结合资产重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鉴于上市公司

的现状，公司要扭转这一局面、走出困境、提高资产质量，使公司重新获得持久

的可持续盈利能力，必须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并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彻底改善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为此，公司董事会提出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股权分置改革同步进行的总体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经审议表决通

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成都聚友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

简称“重组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提案。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组报告

书》在本次交易的风险、本次交易的背景、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安排、协议生

效等方面对本次重组与股改的关系进行了描述。 在本次交易的风险中，明确了

“本次交易与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同步进行，若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

能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则本次交易将不再实施，本公司将面临退市风

险”。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报送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核准》的申请材料；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补正通知书》，要求公司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补正作为公司重组前提条件的股

权分置改革的资料等。 公司为此积极推进第二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证监会待

补正材料齐备后，才能正式受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的申请。

为继续推进公司的重组，避免退市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召开七届四

十七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

“股改方案”），并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二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有关事项。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成都聚

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摘要。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有关规

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告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的结果（详见

８

月

１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次会议召开前，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发布两次召开本次会议的提示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 根据该方案，本公司属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

对本公司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决定。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７２

号

８

楼

邮编：

６１００１５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７５１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３３１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ｗｕｆｅｎｇ＠ｕｆｇ．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中国农业银行等代销机构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

基金交易代码

５１９９７９

（

前端

）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基金名称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可转债债券

基金交易代码

５１９９７７

（

Ａ

类收费

）

／ ５１９９７６

（

Ｃ

类收费

）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

日常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起， 投资者可在本公告所列明的部分销售机构申请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

日常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具体业务办

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 各销售机构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参见基金销售

机构的相关公告。

§３

日常转换业务

３．１

转换费率

投资者申请办理本公司旗下指定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时， 转换费率将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

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

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

用补差。

３．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３．２．１

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范围

本次转换业务适用范围为本公司旗下十一只基金：长信利息收益货币基金、长信银利精选股票基金

［前端收费］、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基金［前端收费］、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基金［前端收费］、长信双利优

选混合基金［前端收费］、长信利丰债券基金、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基金、长信中短债基金、长信量化先锋股

票基金、长信内需股票基金、长信可转债债券基金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

基金 基金代码

（

前端

）

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

） ５１９９９９

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

级

） ５１９９９８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７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５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９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７

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５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３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７９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５１９９７７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 ５１９９７６

注：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与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Ｂ

级）、长信可转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与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不可相互转换。

３．２．２

基金转换申请人的范围

已持有本公司管理的上述十一只基金［前端收费］其中任一只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以及

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３．２．３

基金转换业务受理场所

基金转换业务受理场所为如下代销机构：

序号 代销机构 客服电话 网址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９９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５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４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１０－９５５７７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５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２７

）

９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０９６５５８ ｗｗｗ．ｈｋ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２．４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３．２．４．１

非货币基金之间的转换

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

＝

转出确认金额

×

赎回费率

补差费

＝

（转出确认金额

－

赎回费）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确认金额

－

赎回费

－

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

＝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补差费为零）

３．２．４．２

货币基金转至非货币基金之间的转换

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份额对应的未结转收益

补差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确认金额

－

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

＝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货币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没有赎回费）

３．２．５

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工作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

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

Ｔ＋２

工作日起可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３．２．６

日常转换最低份额限制

单笔转换起点份额为

２００

份。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单笔转换申

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

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本公司旗下后端基金均处于暂停申购与转换入状态，本公司暂不改变旗下后端基金的基金转换

业务费用计算规则，如有调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３

、本公告事项适用于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本公告内容及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

司。

４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等

公告文件，亦可到本公司网站等处查询。

５

、本公司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６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２０日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基金恢复申购、转换转入

和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申购日

－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等业务原

因说明

－

Ａ

类

Ｂ

类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广利回

报债券

Ａ

南方广利回

报债券

Ｂ

南方广利回

报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０２１０５ ２０２１０６ ２０２１０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

、

转换转入

、

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等 是 是 是

注：

Ｂ

类基金代码根据不同销售机构而不同，中国工商银行

Ｂ

类基金代码为

２０２１０５

，其他销售机构的

Ｂ

类基金代码为

２０２１０６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

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

４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振平先生

（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名，代表股份

１８０

，

００２

，

４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５．００１０％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

＜

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０

，

００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０

，

００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赵春旭律师和何欣蔚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德邦基金与通联支付合作开通

网上直销业务的公告

为便于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开

放式基金，本公司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起面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借记卡持卡人推出基金网上直销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持有上述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德邦基金旗下所有开放式基金产品，如有特殊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转托管、分红方式变更、账户资料变更、交

易查询等业务。

四、业务操作说明

持有上述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登录本公司网站（德邦基金官方网址：

ｗｗｗ．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按照提示开通通联支付方式后，即可办理相关基金业务。

其中，个别银行的借记卡持卡人须事先亲临银行柜台办理

Ｕ

盾或电子银行口令

卡，详见德邦基金网上交易温馨提示。

五、适用费率

投资者以通联支付方式使用上述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认

购本公司旗下指定基金， 基金交易费率遵照各开放式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

公告中所定费率执行。

六、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网上交易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ｔｒａｄｅ．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７７８８

客户服务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七、本公告有关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请仔细阅读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网上

交易业务规则及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网上交

易所固有的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

和密码。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关于增加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 根据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代

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开始代销德邦优化

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７０００１

）。

二、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

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

请遵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

三、 投资者可通过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客服热线或网站

咨询业务办理事宜：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２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７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长盛同辉深证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２７

号文核准，长盛同辉深证

１００

等权重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 所有具有基金代销业

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均可办理认购，基金简称“长盛同辉”，基金代码

“

１６０８０９

”，深交所挂牌价

１．０００

元，发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 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基金管理公司将及

时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重大事项及股票继续

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接公司第一大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潍坊亚

星集团有限公司与相关各方筹划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大事项仍在继

续讨论，该事项可能涉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

定性，有待进一步论证，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告相

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申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华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融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华融证券开始代理销售华安

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月月鑫”，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２７

（集中申购

代码）、

０４００２８

（

Ａ

类）、

０４００２９

（

Ｂ

类））、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０４００３０

（

Ａ

类）、

０４００３１

（

Ｂ

类））投资者可在上述基金集中申购期内到华融证券在全国的

营业网点办理基金的申购及其他业务。

办理月月鑫申购及申购相关业务时，使用的基金代码为

０４００２７

；办理赎回及其他相

关业务时，使用的基金代码为

０４００２８

（

Ａ

类）、

０４００２９

（

Ｂ

类）。

详情请咨询：

（

１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关于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中信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

基金代码：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０

；

Ｃ

类：

４７００１１

）的发行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的代销协议，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起将增加中信银行为代理销售机构。

一、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在中信银行办理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

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信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

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

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信银行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

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

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关于瑞福进取份额折算及

基金运作情况的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及相关公告，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

司”或“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办理了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瑞福优先份额和瑞福进取份额过渡期折算业务， 并于

７

月

２６

日公布了折算结果。 折算前，瑞福进取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０．４３５

元，据此计

算的瑞福进取的折算比例为

０．４３５０５７８６７

；折算后，瑞福进取的基金份额净值

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 基金份额持有人原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量按照折算比例相应

调整， 基金份额持有人原来持有的每

１００

份瑞福进取约调整至

４３

份。 折算前

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实际资产净值不受影响。

８

月

１７

日，瑞福进取复牌，开盘

前参考价为

１．０００

元， 当日瑞福进取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０．９７９

元， 累计净值为

０．９７９

元。

敬请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留意瑞福进取折算前后基金份额净值、数量的变

化，以及瑞福进取交易价格与基金份额净值之间的关系。

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投资组合构建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

求，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深证成指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极端情况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在极端情况发生日及之后采用极端情况发生情况下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原则对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 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极端情况发生日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极端情况发生日是指按正常情况下的原则计算，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

跌破

０．１００

元的当日。 正常情况下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原则参见基金合同第三部分“基金份额分级与净值计

算原则”。

二、极端情况发生日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极端情况发生日记为“

Ｔ

日”，极端情况发生日的前一工作日记为“

Ｔ－１

日”。 申万深成份额、申万收益份额

及申万进取份额在极端情况发生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记为

ＮＡＶ

Ｔ

、

ＮＡＶ

（

Ａ

）

Ｔ

、

ＮＡＶ

（

Ｂ

）

Ｔ

，在极端情况发生日

前一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记为

ＮＡＶ

Ｔ

－１

、

ＮＡＶ

（

Ａ

）

Ｔ－１

、

ＮＡＶ

（

Ｂ

）

Ｔ－１

。申万收益份额在

Ｔ－１

日（不含

Ｔ－１

日）至

Ｔ

日（含

Ｔ

日）期间应获得的基准收益为

Ｒ

。

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

Ｔ

日与

Ｔ－１

日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关系如下：

ＮＡＶ

（

Ｂ

）

Ｔ

＝ＮＡＶ

（

Ｂ

）

Ｔ－１

＋２×

［

ＮＡＶ

Ｔ

－ＮＡＶ

Ｔ－１

］

－Ｒ

＝ＮＡＶ

（

Ｂ

）

Ｔ

－１－２×

［

ＮＡＶ

Ｔ－１

－ＮＡＶ

Ｔ

］

－Ｒ

ＮＡＶ

（

Ｂ

）

Ｔ－１

－ＮＡＶ

（

Ｂ

）

Ｔ

＝２×

［

ＮＡＶ

Ｔ－１

－ＮＡＶ

Ｔ

］

＋Ｒ

１

、若［

ＮＡＶ

（

Ｂ

）

Ｔ－１

－０．１００

］

≤２×

［

ＮＡＶ

Ｔ－１

－ＮＡＶ

Ｔ

］ ，即

Ｔ－１

日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超过

０．１００

元的部

分小于等于

２

倍的申万深成份额

Ｔ－１

日和

Ｔ

日基础份额净值的差值，则［

ＮＡＶ

（

Ｂ

）

Ｔ－１

－０．１００

］优先承担

２×

［

ＮＡＶ

Ｔ－１

－

ＮＡＶ

Ｔ

］，

２×

［

ＮＡＶ

Ｔ－１

－ＮＡＶ

Ｔ

］

－

［

ＮＡＶ

（

Ｂ

）

Ｔ－１

－０．１００

］将由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共同承担；

２

、若

２×

［

ＮＡＶ

Ｔ－

１－ＮＡＶ

Ｔ

］

≤

［

ＮＡＶ

（

Ｂ

）

Ｔ－１

－０．１００

］

≤２×

［

ＮＡＶ

Ｔ－１

－ＮＡＶ

Ｔ

］

＋Ｒ

，即

Ｔ－１

日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超过

０．１００

元的部分大于

２

倍的申万深成份额

Ｔ－１

日和

Ｔ

日基础份额净值的差值，但小于

２

倍的申万深成份

额

Ｔ－１

日和

Ｔ

日基础份额净值的差值与申万收益份额在

Ｔ－１

日（不含

Ｔ－１

日）至

Ｔ

日（含

Ｔ

日）期间应获得的基准

收益之和，则［

ＮＡＶ

（

Ｂ

）

Ｔ－１

－０．１００

］在承担

２×

［

ＮＡＶ

Ｔ－１

－ＮＡＶ

Ｔ

］后，［

ＮＡＶ

（

Ｂ

）

Ｔ－１

－０．１００

］

－２×

［

ＮＡＶ

Ｔ－１

－ＮＡＶ

Ｔ

］将支付给

申万收益份额充当部分申万收益份额在

Ｔ－１

日（不含

Ｔ－１

日）至

Ｔ

日（含

Ｔ

日）期间应获得的基准收益。

具体计算式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第三部分“基金份额分级及净值计算原则”。

举例说明： 假如

Ｔ－１

日申万深成份额、 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

０．５８０

元、

１．０５０

元和

０．１１０

元

情况一：

假设

Ｔ－１

日和

Ｔ

日既是连续的两个自然日又是连续两个工作日， 且申万收益份额的日基准收益为

０．０００２

元，则申万收益份额在

Ｔ－１

日（不含

Ｔ－１

日）至

Ｔ

日（含

Ｔ

日）期间应获得的基准收益为

０．０００２

元。

假设

Ｔ

日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下跌

４．３１％

至

０．５５５

元。

按正常情况下的原则计算：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０．５５５×２－１．０５０＝０．０６０

元，小于

０．１００

元，所以

Ｔ

日为极端情况发生日。

由于

Ｔ－１

日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超过

０．１００

元的部分（即

０．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

元）小于

２

倍的申万深

成份额

Ｔ－１

日和

Ｔ

日基础份额净值的差值（即

２×

（

０．５８０－０．５５５

）

＝０．０５０

元），所以

０．０１０

元优先承担亏损，而

０．０４０

元（即

０．０５０

元

－０．０１０

元

＝０．０４０

元）由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共同承担，所以在

Ｔ

日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

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下：

Ｔ

日申万收益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５０× ＝１．０１３

元

Ｔ

日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２×０．５５５－１．０１３＝０．０９７

元

情况二：

假设

Ｔ－１

日和

Ｔ

日不是连续的两个自然日，

Ｔ－１

日（不含

Ｔ－１

日）至

Ｔ

日（含

Ｔ

日）期间的实际天数为

１３

天，申

万收益份额的日基准收益为

０．０００２

元，则申万收益份额在

Ｔ－１

日（不含

Ｔ－１

日）至

Ｔ

日（含

Ｔ

日）期间应获得的基

准收益为

０．００３

元。

假设

Ｔ

日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下跌

０．６９％

至

０．５７６

元。

按正常情况下的原则计算：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０．５７６×２－１．０５３＝０．０９９

元，小于

０．１００

元，所以

Ｔ

日为极端情况发生日。

由于

Ｔ－１

日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超过

０．１００

元的部分（即

０．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

元）大于

２

倍的申万深

成份额

Ｔ－１

日和

Ｔ

日基础份额净值的差值（即

２×

（

０．５８０－０．５７６

）

＝０．００８

元），但小于

２

倍的申万深成份额

Ｔ－１

日和

Ｔ

日基础份额净值的差值与申万收益份额在

Ｔ－１

日（不含

Ｔ－１

日）至

Ｔ

日（含

Ｔ

日）期间应获得的基准收益之和（即

２×

（

０．５８０－０．５７６

）

＋０．００３＝０．０１１

元），所以

０．０１０

元优先承担

０．００８

元，而

０．００２

元（即

０．０１０

元

－０．００８

元

＝０．００２

元）部

分将支付给申万收益份额，所以在

Ｔ

日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下：

Ｔ

日申万收益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５０＋

（

０．１１０－０．１００

）

－２×

（

０．５８０－０．５７６

）

＝１．０５２

元

Ｔ

日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２×０．５７６－１．０５２＝０．１００

元

三、极端情况发生后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若极端情况发生后，申万深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处于持续下跌状态直至

Ｋ－１

日（含

Ｋ－１

日），则

Ｋ－１

日

（含

Ｋ－１

日）前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同比例承担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的下跌，即申万收益份

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将各负盈亏。 假设

Ｋ

日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上涨。

１

、若由于

Ｋ

日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的上涨使得申万进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

值小于等于

０．１００

元，则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按照同比例分享该日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的上

涨；

２

、若由于

Ｋ

日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的上涨使得申万进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

值大于

０．１００

元，则申万进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超过

０．１００

元的部分将优先用于弥补申

万收益份额，以使申万收益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等于申万收益份额在极端情况发生日前一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加上申万收益份额自极端情况发生日（含该日）以来累计应得的基准收益；若弥补后仍有剩余，则剩余部分

归属于申万进取份额；若不足以弥补，则直至补足后，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方可超过

０．１００

元。

具体计算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第三部分“基金份额分级及净值计算原则”。

举例说明：若

Ｔ

日为极端情况发生日，

Ｔ

日申万深成份额、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分别为

０．５５５

元、

１．０１３

元、

０．０９７

元，

Ｔ－１

日申万深成份额、 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

为

０．５８０

元、

１．０５０

元和

０．１１０

元。 假如自

Ｔ

日以来，申万深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一直下跌，直至

Ｔ＋８

日。

情况一：

假如第

Ｔ＋９

日申万深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上涨至

０．５６９

元，

Ｔ

日（含该日）至

Ｔ＋９

日（共计

１０

天）申万收益

份额的累计应得基准收益为

０．００２

元， 则申万进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

＝０．０９７×

（

０．５６９÷

０．５５５

）

＝０．０９９

元﹤

０．１００

元。

Ｔ＋９

日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下：

Ｔ＋９

日申万收益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１３×

（

０．５６９÷０．５５５

）

＝１．０３９

元

Ｔ＋９

日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２×０．５６９－１．０３９＝０．０９９

元

情况二：

假如第

Ｔ＋９

日申万深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上涨至

０．５７６

元，

Ｔ

日至

Ｔ＋９

日（共

１０

日）申万收益份额的累计

应得基准收益为

０．００２

元，则申万进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

＝０．０９７×

（

０．５７６÷０．５５５

）

＝０．１０１

元﹥

０．１００

元。 因此

Ｔ＋９

日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下：

Ｔ＋９

日申万收益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ｍｉｎ

｛

１．０５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５７６－０．１００

｝

＝１．０５２

元

Ｔ＋９

日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２×０．５７６－１．０５２＝０．１００

元

情况三：

假如第

Ｔ＋９

日申万深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上涨至

０．５８０

元，

Ｔ

日至

Ｔ＋９

日（共

１０

日）申万收益份额的累计

应得基准收益为

０．００２

元，则申万进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

＝０．０９７×

（

０．５８０÷０．５５５

）

＝０．１０１

元﹥

０．１００

元。 因此

Ｔ＋９

日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下：

Ｔ＋９

日申万收益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ｍｉｎ

｛

１．０５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５８０－０．１００

｝

＝１．０５２

元

Ｔ＋９

日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２×０．５８０－１．０５２＝０．１０８

元

在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

０．１００

元后，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原

则仍按正常情况下计算原则计算。

四、风险提示

由于近期

Ａ

股市场波动较大，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０．２１７

元，本公司提请

场内持有申万收益份额及申万进取份额的投资者可能面临的下跌风险：

１

、在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大幅下跌至

０．１００

元阀值的过程中，申万进取份额杠杆逐渐增大。 当

申万进取份额净值跌至

０．１００

元附近时，最高杠杆率可能达到

１１

倍左右，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可能发生较大

波动，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人面临一定风险。

２

、本基金申万收益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本基金发生极端情况后（即申万进取

份额净值下跌至

０．１００

元以下时），申万收益份额将暂时与申万进取份额各负盈亏，申万收益份额持有人将承

担比原来更多的投资风险，可能暂时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资本金受损的风险。

３

、本基金申万进取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但在本基金发生极端情况后，申万进取份额将与

申万收益份额各负盈亏，申万进取份额的杠杆特性会暂时消失。

４

、由于申万收益、申万进取份额极端情况发生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极端情况发生后，申万收益、

申万进取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对于场外持有本基金之基础份额的投资者不受极端情况的影响。

若本基金发生上述极端情况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业务。 敬

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计算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

费）。

２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